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 01 刑初 452号

公诉机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广州志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

市花都区白云国际机场广州空港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 F2I

单元，法定代表人列华骥。

诉讼代表人陈永全，该公司行政主管。

辩护人武孔明，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冯某某，男，1971 年 9 月 24 日出生，汉族，出

生地广州市，文化程度高中，户籍地广州市越秀区，现住

广州市。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被

刑事拘留，2016 年 1 月 29 日被逮捕。现被羁押于广州市第

三看守所。

辩护人彭丽兵，广东广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蒋远东，北京市立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江某某，男，1972 年 2 月 12 日出生，汉族，出

生地广东省郁南县，文化程度高中，住广州市荔湾区。因

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被刑事拘留，

2016 年 1 月 29 日被逮捕。现被羁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陆发奎，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梁某某，男，1962 年 11 月 8 日出生，出生地广



东省德庆县，汉族，文化程度高中，住广州市天河区。因

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被羁押，次日

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梁冠斌，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某某，女，1988 年 12 月 23 日出生，汉族，

出生地广东省饶平县，文化程度大学本科，户籍地广州市

天河区，现住广州市白云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

2015 年 12月 25 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茗轩，广东广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 1，女，1988 年 4 月 13 日出生，汉族，出

生地湖南省沅江市，文化程度大学专科，户籍地湖南省沅

江市，现住广州市白云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

2015 年 12月 23 日被羁押，次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郭峰、苏富强，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男，1988 年 6 月 23 日出生，汉族，文化

程度大学本科，户籍地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现住东莞市。

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被刑事拘留，

2016 年 1 月 29 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宋志斌、詹鸿斌，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

被告人程某某，男，1986 年 12 月 6 日出生，汉族，文

化程度大学本科，住广州市黄埔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



物罪于 2016 年 1 月 8 日被刑事拘留，2016 年 1 月 29 日被

逮捕。现被羁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游满勤，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祺荟，广东广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穗检公二刑诉[2016]149 号

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广州志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被告

人冯某某、江某某、梁某某、刘某某、李某 1、王某、程某

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向本院提起公

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

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吴悠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广州

志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陈永全、被告人冯某

某、江某某、梁某某、刘某某、李某 1、王某、程某某及其

辩护人武孔明、彭丽兵、蒋远东、陆发奎、梁冠斌、刘茗

轩、郭峰、苏富强、宋志斌、詹鸿斌、游满勤、刘祺荟等

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广州志都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都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同案

人李某（另案处理）、被告人冯某某、江某某、刘某某分别

系志都公司实际老板、经理、主管及兼职财务人员。2015

年 5 月，志都公司申报了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资格。为同步

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同案人李某委托被告人程某某开发正

路货网（××），并向广州海关申请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备案，



作为志都公司跨境电商平台用于生成订单。

2015 年 6 月，被告人冯某某、江某某、梁某某商议，

由被告人梁某某负责揽货，志都公司负责将货物以跨境电

商贸易形式伪报进口。商定后，被告人梁某某安排被告人

李某 1 负责与客户、志都公司之间的联络及具体事务操作。

2015 年 8 月，被告人王某委托被告人梁某某以跨境电商个

人物品的方式报关进口货物，被告人梁某某遂将相关业务

交由志都公司办理。具体操作是被告人李某 1 将被告人王

某提供的装箱单、发票等资料转至志都公司给被告人江某

某，由被告人江某某利用正路货网形成虚假个人订单，并

将通过被告人冯某某联系购买的韵达快递单绑定入个人订

单。再由被告人刘某某利用易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易某公司）制作虚假支付信息后，将三种虚假

信息合并推送给海关，利用行邮物品免税或者低税率的监

管规定，伪报贸易性质进口货物。为方便批量导入购买信

息、简化犯罪程序，被告人程某某应同案人李某要求设计

程序可以批量导入购买人信息，并在海关对志都公司展开

核查时通过技术手段隐瞒虚假订单。从 2015 年 9 月至 11

月间，志都公司利用上述方式为被告人王某走私进口货物

共 19085票，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 2070384.36 元。

2015 年 12 月 23 日，被告人李某 1 在接到侦查机关电

话传唤后，主动到侦查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2015 年



12 月 24 日，被告人梁某某、王某在接到侦查机关电话传唤

后，主动到侦查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货物报关单、

装箱单、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书证、物证，证

人郭某 1 等五人的证言，被告人冯某某等人供述和辩解，

海关核定证明书等鉴定意见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志都公司、被告人江某某、

冯某某作为志都公司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梁某某、刘某

某、李某 1、王某、程某某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

伪报贸易方式报关进口货物，偷逃应缴税额，其行为共同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被告人江某某、刘某某、李某 1、程某某在共同

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梁某某、

李某 1、王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

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

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法院判

处。

被告单位志都公司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

其辩护人辩护认为，志都公司与中间人梁某某、货主王某



共同走私，其获利不足偷逃税款金额的 10%，且走私是王某

主动提起，志都公司之前没有走私的记录及行为，请求法

院根据其犯罪情节、违法所得的数额、造成的损失多少等，

综合考虑志都公司的缴纳罚金能力，对其从轻处罚、酌情

减少罚金数额。

被告人冯某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其

辩护人辩护认为：1.2015 年 5 月，江某某叫冯某某、梁某

某吃饭，谈了志都公司代理跨境电商业务的事情，但没有

共谋走私；冯某某是志都公司员工，受老板李某委托负责

公司的日常管理，赚取工资，在本案走私中没有起主要作

用，是从犯，应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12 月 7 日，冯

某某受志都公司委托处理被海关扣押的货物，期间多次与

海关沟通、处理货物事宜，完全将自己置于海关控制之下，

且在海关第一次询问时已把志都公司的跨境电商业务情况、

公司的人员情况、与普云公司及与香港嘉达公司的合作情

况都作了交代，属于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其后的讯问笔

录中都能如实交待，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视其

为自动投案。综上，冯某某家庭情况困难，父母老迈多病，

妻子无力养家，且是初犯，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

故请求对冯某某适用缓刑。

被告人江某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其

辩护人辩护认为：1.江某某并非志都公司的主管或报关主



管，仅是普通职员，李某接手志都公司后，公司从事报关

的员工也不止江某某一人；江某某法律意识淡薄，在李某

和冯某某指使下参与了部分犯罪活动。江某某既非股东或

老板，也未从走私活动中获利，更没有参与分赃；跨境电

商是新兴行业，一般人对此走私犯罪认识更加模糊，江某

某只是领取几千元月薪,如能认识到涉嫌犯罪，也不至于为

这薪水冒这种风险。2.江某某在本案中被他人欺骗利用，

是从犯、初犯、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并不存在人身

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有法定和酌定减轻、从轻处罚情节，

故请求对江某某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缓期执行。

被告人梁某某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其辩护

人辩护认为：梁某某为走私两方牵线，并未实际实施虚报

等走私活动，在共同犯罪中处于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

本案主犯是单位，法院在对自然人定罪量刑时应避免造成

量刑失衡，故对梁某某应适用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梁某

某构成自首，为初犯、偶犯，请求法院对其宣告缓刑。

被告人刘某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其

辩护人辩护认为：1.虽刘某某并非志都公司的正式员工，

但其以志都公司财务人员的身份参与走私，因此，应认定

刘某某为志都公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其量刑。2.

刘某某实施了向海关推送虚假的“订单、支付和快递”，

在整个走私过程中只是微不足道的环节，起次要和辅助作



用，是从犯，相对于江某某，刘某某所起的作用更加次要，

请求法院在认定刘某某从犯的前提下，对其减轻处罚。3.

刘某某归案后对其参与走私犯罪、主要实施了向海关推送

虚假的信息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其否认曾对江某某说她

在网上获取虚假客户信息的指控，仅是合理辩解，并不影

响对其具有坦白情节的认定。4.刘某某因法律意识淡薄、

忽略其行为系犯罪而参与其中，其在公司中领取兼职工资

并无获利。综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刘某某在

本案的各项量刑情节，对刘某某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

社会，且其小孩刚出生，请求法院对其减轻处罚、适用缓

刑。

被告人李某 1 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其

辩护人辩护认为：涉案的业务是梁某某决定和联系的，然

后找李某 1 协助，李某 1 仅以兼职的方式为志都公司传送

单证，在本案中仅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

罚或者免除处罚。李某 1 具有自首情节，从事违法行为时

间不长，主观恶意不强，社会危害性不大，且其认罪态度

好，有悔罪表现，此外，李某 1 的小孩才两个多月，非常

需要母亲的照顾，故请求对李某 1 适用缓刑。

被告人王某对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但辩解其仅是揽

货人、并非货主。其辩护人认为：1.涉案的英国产婴幼儿

奶粉、德国产婴幼儿奶粉货物虽是志都公司申报进口，却



非王某的货物，假如是王某委托，王某发给李某 1 的装箱

单、发票内会有该货物，且好汉运输公司运送的地址也不

是王某的收货地址，故公诉机关指控王某走私的数量有误。

2.2015 年 5 月，国务院对日本纸尿裤的税率进行了调低，

而海关仍适用较高税率的原关税核税，多算出了偷逃税款

32 万元，故该部分应当予以扣减。3.王某注册了东莞誉祥

公司，其以该公司名义从事指控的业务，款项也出于该公

司，故其行为属于单位行为。4.王某没有参与制作虚假订

单等三单，没有参与走私的实行行为和关键行为，应为从

犯。王某不懂报关业务，主观恶意较轻，有自首情节，且

属于单位犯罪，故请求法院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程某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其

辩护人辩护认为：1.程某某为志都公司开发正路货网时均

不知道志都公司在实施走私行为；走私中最关键的订单信

息、支付信息以及物流信息的生成与制作、向海关推送上

述信息均不是程某某操作，而是志都公司所为；程某某并

不知道找身份信息作何用，其是无意识地告知志都公司员

工在开房网中可找到身份信息。2.普云公司在本案中所起

的作用较小，属于从属地位；3.程某某系侦查机关尚未掌

握其犯罪事实时通过电话传唤其至侦查机关接受调查，在

侦查机关的询问下能如实供述，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因

此，程某某有自首的情节。综上，程某某无任何前科、系



初犯，具有自首情节等，且获利润不足 4 万元，请求对其

处以实际羁押时间为其刑期、处以最低标准罚金。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志都公司为同案人李某（另案

处理）实际控制，2015 年年初，李某指使志都公司的经理

被告人冯某某、业务主管江某某、兼职人员刘某某利用志

都公司可从事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业务，对外承揽一般贸易

的进口货物，再以跨境电商贸易形式伪报为个人海外购进

口商品，逃避缴纳或少缴税款；同时，李某指使被告人程

某某为广州普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云公司）

申请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业务海关备案、开发正路货网

（××），用于协助志都公司跨境贸易制作虚假订单等资料。

同年 6 月，冯某某、江某某与梁某某经密谋，由梁某某负

责揽货，志都公司负责在香港接货、并以上述伪报贸易方

式报关进口货物、再在境内交付货物。其后，梁某某安排

被告人李某 1 负责与货主、志都公司联系，负责境内外交

接货物、收支相关费用等具体事务。2015 年 8 月，被告人

王某委托梁某某以上述伪报贸易方式报关进口货物、在境

内交付货物，梁某某遂将相关业务交由志都公司操作。之

后，李某 1 将王某提供的装箱单、发票等资料转交志都公

司江某某，由志都公司安排人员在香港接收货物并运至广

州白云机场，江某某利用正路货网制作虚假个人订单信息，

并通过冯某某非法获取的韵达快递单与个人订单结合生成



虚假的物流信息，再由刘某某利用易某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结合上述虚假信息制作虚假支付信息，最后由刘某某

将虚假三单推送给海关部门，将一般贸易进口货物伪报为

个人海外购进口商品，逃避缴纳税款。同期，李某还指使

程某某设计相应程序批量将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导入上述

的虚假个人订单中，并设计相应程序规避海关部门的监管。

从 2015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志都公司及冯某某、江某某、

梁某某、刘某某、李某 1、王某、程某某利用上述方式走私

进口货物共 19085 票，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 2070384.36 元。

2015 年 12 月 23 日、24 日，被告人冯某某、梁某某、

李某 1、王某在侦查机关传唤下，主动到侦查机关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本案在审理期间，志都公司、同案人李某向

本院补缴税款人民币 200 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出示，并经控辩双方

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综合书证

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稽查科出具的案件线索移交单、

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出具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

证实：志都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为电商企业普云公司

以网购保税进口方式（BBC）向机场海关申报进口德国碧然

德滤水过来及滤芯 53520 件，价值 148.08 万元。经查存在

伪报贸易方式嫌疑。另上述二企业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以



跨境直购方式（B2C）进口 873 票成人奶粉、493票纸尿片，

同样存在伪报贸易方式的嫌疑。稽查部门遂将线索移送缉

私部门。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侦查机关）于 2015

年 12月 23 日对志都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立案侦查。

2.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稽查科提供的广州跨境 B2B2C 进

口通关监管系统的申报数据证实：从 2015 年 9 月至 11 月

间，志都公司利用该方式代理普云公司向海关推送进口跨

境电商申报数据，涉进口货物共 19085 票，货物主要为奶

粉、纸尿裤、滤水壶、滤芯等货物。

3.侦查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情况说明等证实：2015

年 12 月 23 日，该局根据线报，破获志都公司通过普云公

司备案的跨境电商平台报关进口物品偷逃应税货物一案，

当日冯某某到海关递交虚假报告时被该局刑事拘留；同日，

侦查人员在志都公司将江某某抓获，在广州市建设六马路

荣建大厦将刘某某抓获，刘某某因怀孕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被取保候审；2015 年 12 月 23 日，李某 1 经联系后主动

到海关接受调查，主动供述相关情况、提供相关书证并被

取保候审，具有自首情节；2015 年 12 月 24 日，梁某某主

动到海关自首接受调查，如实供述案件情况并被取保候审；

2015 年 12 月 24 日，王某经联系后到海关接受调查，被刑

事拘留，经动员供述案件事实并提供有关资料，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被取保候审；2016 年 1 月 8 日，程某某经联系后



到海关接受调查，被刑事拘留。

4.侦查机关扣押决定书、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

单证实：扣押刘某某志都公司账册资料一批，扣押志都公

司大王纸尿片 300 箱、花王纸尿片 164 箱、雀巢奶粉 873

箱、英国牛栏奶粉 995罐、英国爱他美奶粉 524 罐。

5.广州市花都区口岸报关行出具的情况说明、提供的

合作协议、报关单证、进境货物备案清单、装箱单、发票、

提单等证实：从 2015 年 1 月始，花都区口岸报关行受志都

公司委托，为其报关进入保税仓的涉案货物奶粉、纸尿裤

等情况。

6.侦查机关调取的、刘某某存放于志都公司的财务资

料（包括现金收入证明单、支付证明单等）证实：志都公

司收取和支出现金的具体情况，其中有收取粤穗公司货款、

收取首信易退回的货款，支付好汉运输费、支付嘉达货款、

支付首信易手续费等。刘某某对此确认无误。

7.侦查机关从李某 1U 盘调取的货物装箱单、发票、李

某 1 制作的报关统计表证实：志都公司江某某将装箱单、

发票的纸尿片、奶粉等货物向海关报关前，发给李某 1 进

行确认，李某 1 据此统计报关的时间、票数、品名等详细

情况。王某签认是其委托李某 1 整批进口的货物，李某 1

签认是江某某报关前给其确认的资料。

8.侦查机关调取的刘某某、程某某的微信记录证实：



李某、刘某某、程某某的微信群聊内容，显示李某要求刘

某某、程某某将刷单的记录隐藏、删除，以应付海关检查，

刘某某在微信上教授江某某使用报关推送系统、刘某某在

微信上向李某请示公司各类财务安排。刘某某、程某某签

认是其微信聊天记录。

9.侦查机关调取的志都公司出仓发运货物的记录及统

计、装箱单和发票等证实：从 2015 年 8-12 月，志都公司

交由好汉运输公司集中装运的涉案货物的信息并统计，内

有虚假的订购人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货物品名、规

格及数量、价格等信息，以及叶某收到江某某交给其的涉

案货物整票的装箱单、发票等资料。叶某签认是江某某安

排其集中发运的，资料由其储存于电脑中。

10.广州好汉运输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志都公

司的运输合同、客户订车单、送货单、签收单等运输单证

证实：该公司从 2015 年 6 月始为志都公司运送货物，共运

输 53 车次，收取志都公司运输费 81430 元，单证记录送货

人李某 1，志都公司接应人江某、陈小姐等签名收取，货物

品名为奶粉、纸尿片，涉案货物均系整批运送至收货地址。

11.易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提供的首信易支付-支

付服务协议、支付信息及数据统计等证实：该协议为普云

公司与易某公司签订的关于普云公司使用易某公司支付系

统的协议；记录了从 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易某公



司为普云公司提供在线支付服务产生的每笔涉案货物虚假

交易的支付信息及数据。

12.证人叶某提供快递单费用汇总表证实：叶某帮志都

公司制作快递单后的结算资料，内容为 2015 年 8 月至 10

月的快递单票数、卖价、总卖价，叶某向冯某某每条快递 4

元的手续费。

13.侦查机关调取的货物装箱单、发票证实：李某 1 从

王某处收取上述整批货物单证后，转交给志都公司用于核

对货物情况。李某 1 签认上述真实的装箱单、发票是王某

提供，再由其提供给志都公司。

14.由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建设六马路支行提供的刘某某

账户、中国光大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提供的刘某某账户、中

国建设银行广州空港物流园支行提供的李某 1 账户明细证

实：刘某某账户用于首信易网上支付资金情况、李某 1 账

户用于易某支付资金情况，以及刘某某与李某 1 之间资金

的往来情况。

15.侦查机关调取的涉案货物包裹照片证实：侦查机关

查获了上述货物。李某 1 签认包裹货物是志都公司通过跨

境电商方式帮王某从香港运输到白云机场报关进口；王某

签认包裹货物是其交给梁某某等人从香港以跨境电商个人

物品方式报关进口的。

16.广州海关出具的《关于认可广州普云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备案的函》等书证证实：广州海关

于 2015 年 5 月 24 日核准志都公司在广州海关关区范围开

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于同年 8 月 5 日核准普

云公司在广州海关关区范围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口

业务。

17.由王某提供的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机构代

码证及工作证明：东莞市誉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誉祥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王某，

王某任公司业务经理。

18.侦查机关调取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陈某某及列华

骥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说明、李某为广州货来啦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名片等书证证实：志都公司股东陈某

某、列正和于 2015 年 2 月转让该公司股权给李某及其广州

货来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期间由李某为广州货来

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者。

19.侦查机关调取的工商部门网上信息证实：志都公司

于 2013 年 7 月开业，法定代表人列华骥，注册资本 500 万

元，住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国际机场广州空港保税物流中

心保税仓 F21 单元。

20.侦查机关调取的工商部门网上信息证实：广州普云

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开业，法定代表人郭某 4，

地址萝岗区青年路 7 号 703 房。



21.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登峰派出所、广州市公安局

龙津派出所及长洲派出所、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石牌

派出所、林和派出所提供的常住人口信息及证明，由湖南

省沅江市公安局庆云山派出所提供的户籍证明等证实：冯

某某等七名被告人的身份情况。

22.志都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在职证明、劳动合同、

陈永全声明及身份证复印件等证实：志都公司员工陈永全

担任志都公司诉讼代表人。

23.侦查机关关于志都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核税的有关

情况说明证实：王某等人走私的货物物品及货值有电子通

关数据、查证的装箱单等资料核对，因货物是假借电商平

台通关，不存在零售及零售价的情况，且电商贸易采取无

纸化报关，海关计核税款的依据是电子通关数据，故按照

志都公司向海关备案申报的进口商品价格作为核税依据。

24.侦查机关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同案人李

某及志都公司退回赃款 200 万元，侦查机关予以扣押。

（二）鉴定意见

广州海关出具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

核定证明书证实：志都公司、王某、梁某某、李某 1 等人

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 2070384.36 元，

涉嫌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 2070312.36 元。

（三）证人证言



1.证人郭某 2 证言证实：普云公司是我和程某某成立

的，公司只有我们两人，我是做代码编写，程某某负责联

系业务以及网页设计。2015 年中我司向广州海关申请了跨

境电商的资格并获得批准。目前只有志都公司的使用普云

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是程某某联系回来的，我司给志都

公司一个账号和密码，是程某某交的，他去教志都公司的

人操作普云的电子商务平台。普云网页上有商品的图片介

绍等，这些信息是志都公司自己维护上去的。普云公司没

有向海关推送申报数据的功能，我不清楚志都公司进口的

商品如何申报，是志都公司自己操作。我知道跨境电商的

进口商品需要订单信息、物流信息、支付信息三单对碰，

我司提供给志都公司的主要是解决订单信息生成问题，以

及将有关订单支付给首信易公司完成支付，但是订单信息、

支付信息以及物流信息如何推送给海关进行申报我不清楚。

我主要负责公司的程序设计等工作，公司经营和业务方面

主要是程某某操作。

2.证人黄某证言、情况说明证实：广州货来啦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货来啦公司）老板是李某，其妻

子林某是法定代表人，2015 年 5 月成立，员工共有 5 名，

主要从事跨境电商进口服务，我负责销售接洽及行政管理

工作，刘某某负责技术对接和日常运作，其余 3 人是实习

员工。我司主要经营韩国面膜的海外操作，货物还有食品、



奶粉等。我负责面膜进口。奶粉、食品等进口业务是刘某

某负责的，我不清楚。普云公司是软件设计开发公司，我

只与普云公司的程某某打交道，我司海外仓的操作系统都

是由普云公司开发的，据我所知，普云公司只收电商平台

（流量手续费）的费用，普云电商平台的支付公司是北京

首信易公司，其它情况我不清楚。志都公司是报关公司，

法人代表姓列，老板是谁不清楚，公司主要从事清关、报

关等业务，公司有员工 5 人，分别有冯某某、江某某、阿

某、小黄和一名男仔，冯某某、江某某负责志都公司的报

关业务。听说今年初，我老板李某已经着手收购了该公司，

货来啦公司 5 月成立后曾付款 40 万元给志都公司，因而刘

某某会负责志都的出纳工作。从 2015 年 7、8 月始，货来

啦公司帮志都公司对商品进行“刷单”（对客户订单进行

批量操作，这些资料都不是真实的），帮志都公司进行这些

操作都是刘某某负责的，我没有参与。8 月，我在和刘某某

聊天时，她跟我说，可以在百度网上搜索到很多人的身份

信息，再后来她又说这些身份信息很多都是虚假的，因为

这些身份信息都不能在支付平台上支付。据我所知，江某

某曾将有些客户的资料信息交给刘某某。刘某某还告诉我，

志都公司江某某的客人想通过电商平台清关一批进口奶粉，

我就问是不是上电商平台下订单及支付，刘某某回答我说

已经在微店进行支付啦。因而我就推测志都公司在帮客人



批量下单。货来啦公司帮志都公司刷单的货物有奶粉、纸

尿片、滤水器、石蜂糖等，刷单的事是老板李某决定的。

我知道海关对跨境电商要求三单合一，即物流单、支付单、

订单数据一致。普云公司的电商平台是李某安排程某某去

建的，主要作用是用来为电商平台走私普通货物时用的。

出事后，普云公司程某某找到李某，安排我充当普云公司

物流负责人来海关解析被扣货物的事情，并印刷好名片，

所以显示我是普云公司员工。李某电话通知我志都公司有

一票货物被海关扣留，要我以普云公司物流总监的身份去

海关作解释，教我说这票货是由普云公司在国外自己出资

购买的。另外在和志都公司冯某某一起到海关，路上，冯

某某教我说公司经营压力很大，被处理的货物的仓租昂贵，

希望海关网开一面。李某和冯某某都有教我对海关说这次

货物被扣的原因是因为网站双十一期间订单数量大，导致

网站后台技术出现异常，我们普云公司要求退运整批商品。

经过普云电商平台进口的商品绝大部分的订单信息、支付

信息、物流信息都是虚假的，物流信息都是通过志都公司

冯某某和江某某负责操作的，订单和支付信息是由李某、

刘某某和志都公司冯某某、江某某协商后伪造的。据我了

解大部分是刘某某、李某通过百度网站上获取的虚假信息，

另一部分是冯某某、江某某的客人提供的。普云电商平台

上，有真实销售了来自韩国生产的面膜约 80 票，这些订单



的支付信息、物流信息和订单信息都是真实的。除此之外

都是虚假的。

3.证人邝兴某（好汉运输公司员工）证言证实：2015

年 3 月志都公司的业务员打电话到我司来咨询车型及价格，

后来就开始在我司下单，我负责来跟进志都公司的业务，

通常志都公司是江某、陈小姐、黄先生与我联系，打电话

报货物的大致情况，然后我负责安排车辆运输，费用是每

月一结，派车情况都有记录，我司可以提供客户订车单供

海关办案使用。我司与志都公司签订过合同，志都公司委

托我司运输共送往七个地址，到达后整批货物入仓即可，

货到后有时司机会带回货物签收单，上面列明了货物真实

情况，有婴幼儿奶粉、纸尿片、德国滤水壶、滤芯等。志

都公司提供的地址有东莞市东城区光明大道 18 号宝庆工业

园，联系人王某 2。

4.证人叶某证言证言：2015 年 11 月，冯某某叫我来志

都公司做仓管，承包出入仓货物分拣、搬运工作，一共做

了两个月。在没来志都公司之前，我曾和冯某某找到韵达

快递公司谈妥向韵达公司购买快递单，每单 3 元，我们再

以每单 4 元卖给志都公司，每单我和冯某某各收 5 毛钱，

大约做了三个月，每个月有一万多单，每次都是志都公司

的江某某给信息我，我依据信息打印从韵购买过来的空白

快递单，信息江某某发到我的邮箱账号，打印好后交给江



某某，3 元一份的快递单是不会实际派送的，我打印好快递

单，快递单面单给江某某，底单给回韵达公司，韵达公司

会扫描进系统，制作虚假物流信息，这就所谓的空包业务，

开始是冯某某带我找韵达的“人谈的，做了两千单后我又

找了韵达的其他人拿快递单。志都公司进口的货物，如果

有快递单的货物就不会入仓，没有快递单的货物会入仓，

江某某让我负责雇人分拣并张贴快递单，核对品名后每箱

贴一张即可。贴好快递单后，江某某负责把货物就整车运

走，运到哪里给谁我都不清楚，每次货物入仓卸完货后，

江某某会给我一张装箱单，我雇人分拣核对，核对后单就

扔掉了，出仓没有任何单证，货物都是由好汉物流公司负

责运输的。

5.证人马某 1（易某公司业务拓展经理）证言、书写的

情况说明、保证书证实：我司于 2015 年 3 月 15 日与普云

公司签署支付服务协议，向该公司提供互联网网银支付、

快捷支付及跨境支付服务，该商户从事跨境电商业务，以

经营进口商品的销售为主，并在海关已备案、是海关认可

的电商企业，我司向该商户提供服务时间自 2015 年 6 月 10

日开始至最后一笔交易 2015 年 12 月 24 日止，与该商户的

业务工作主要是维护日常的互联网支付服务及支付信息报

送、结算服务，在服务期间该司曾向我司提出因业务发展，

该商户涉及了多样的销售及付款方式，其电子商城有部分



订单为货到付款或通过不同的推广渠道完成销售收款，无

法通过我支付平台完成线上收款，向我司寻求统一由我司

支付平台完成支付及收款的解决方案，针对商户的这一需

求，从支付服务的角度上讲，我司本身即支持互联网支付

也支持线下汇款转账服务，有能力实现业务需求，但须经

过商户网站下单且是我司支付平台的支付订单，每笔支付

订单须实际收款后完成完整支付流程。业务流程为客户通

过电商网站下订单并生成商城订单号，该笔商城订单在首

信易支付平台生成支付订单（未支付状态），我司支付平台

采集该笔支付订单购买人信息、物流配送信息，我司根据

支付平台对应的支付订单金额完成收款，我司核对收款总

额无误后将支付订单状态变更（扣款已成功）。商户调用技

术接口将我司支付平台对应的支付订单推送到海关系统，

我司按照协议约定的结算周期将应结算款项结算至商户指

定账户业务流程结束。我司仅按合同约定收取每笔订单的

交易手续费。提供以上服务的基础是我司支付平台支持互

联网生成支付订单，可通过线上支付、转账的方式完成收

款这一业务模式。我听以前的同事说此事是李某联系来的，

后来黄建来协调，后来网络数据接口这一方面主要是和程

某某联系的，财务数据往来的业务主要是和刘某某，数据

上传等主要是和刘某某联系，具体她们由谁推送我就不清

楚了。如果他们公司有电商货物要支付，就会在数据（普



云电商网站正路货网的订单和购买、收货信息）上传前后 2

天左右，刘某某就通知我们数据上传了，通知我们查公司

到款情况，他公司会把整批货物的购买款统一打给我司，

我司按照他们提供的订单和购买、收货信息进行支付生成

每笔支付信息，款到了就生成已支付信息，然后由他们通

过我们的平台把已生成支付信息再推送给海关。我司收取

货物支付款网银支付就是 0.5%、快捷支付就是收取货款

0.8%的手续费，在这些订单的总价款上抽取这些费用后再

按合同约定结算给普云公司。没有其他收入。我司除统一

从普云公司收取货物的整批货款外。

6.证人王某 1 证言证实：我是誉祥公司股东，没有担

任具体职务，公司就我和王某两个股东，有其他工作人员，

但流动性比较大。誉祥公司成立时，王某看我做国内物流

和运输好多年，叫我担任公司股东，只需投资和分红，我

就同意了，在 2013 年底投资了十几万在誉祥公司，到目前

为止没有拿过一分钱。公司的具体业务都是王某在搞，我

偶尔帮他到货的时候点一下数，其它事情我都不负责。王

某出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后面放出来才跟我说，他涉案

的这单业务我不清楚，公司请人干活、发工资那些我也不

管，都是王某自己负责的。

（四）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冯某某供述：志都公司的注册、办公地址在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空港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 F21 单元，法

人代表是列华骥，员工有 6 人，我负责公司的营销业务，

报关员江某某，报关业务员黄露清，仓储叶某，文员陈雪

雅，财务刘某某。2015 年 5 月，广州海关准予志都公司在

广州海关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企业备案，可在广州海关关

区范围内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我清楚有关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货物、物品进出境时，应该按照海关规

定发送订单、支付和物流等信息，三单合一，并办理海关

的相关手续。

我司目前最大的客户是李某 1，李某 1 是江某某联系的

客户，公司主要业务是江某某来做的，是我同意做的。我

司做跨境电商的真正货主是香港嘉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初，我联系李某 1 说海关已经批准我司的跨境

电商物流平台，大家可以合作。李某 1 说其的香港嘉达公

司有此类奶粉，纸尿片的业务。我与李某 1 商议好我司每

报关进口香港嘉达公司的一个订单（包裹）的电商货物收

取人民币 10 元费用（含报关费 5 元，分拣费 5 元）。我联

系了黄某说有一个客户，有消费者信息但无经海关备案的

电商平台，故需用黄某的电商平台来做，黄某了。我也转

告李某 1，由李某 1 与黄某商议相关事宜。2015 年 5 月初，

李某 1 的香港嘉达公司的电商货物就由我司报关进口了，

开始主要是 BBC 形式进口，后是以 BC 为主。每票货物进口



前，李某 1 会将整票货物的装箱单交给江某某，江某某就

将整票货物分拆成可以经由跨境电商方式进口的小票货物，

制作订单等申报信息。开始时李某 1 提供人名身份证信息

资料给志都公司，后江某某想办法找资料、安排人来做，

李某 1 就没有再提供身份证信息资料了。香港嘉达公司会

将报关进口货物的装箱单、发票、货物清关后的配送地址

转输到我司。黄某的普云公司注册备案的官方网站“正路

货”（××）。香港嘉达公司的货物经我司报关进口，我司

向海关推送的物流信息里的消费者信息，购买、支付的个

人信息是香港嘉达公司提供的，由李某 1 负责提供，我司

与普云公司是合作关系，普云公司向海关推送订单信息，

普云公司再将香港嘉达公司的货物订单信息传输给我司，

再由我司将其生成货物物流信息推送给海关进行报关，江

某某负责推送物流信息，支付信息是由支付公司北京首信

易直接将支付信息推送给海关。我司配送的地址并不是按

照快递单上的地址进行配送，而是按照指定的地址进行配

送，其中配送地址有东莞市宝庆工业园。

江某某是负责报关、清关、货物配送，刘某某是公司

请回来负责公司财务。公司业务由我负责，不必向法人代

表列华骥请示。我司向嘉达公司收取的费用由刘某某名义

开设的账户收取。客户提供过来的消费者信息主要是梁某

某。我不熟悉梁某某，只是听江某某说的，李某 1 是梁某



某的同事。程某某主要是普云公司做技术的。

委托报关企业报关进口就是一般贸易，需要向海关缴

纳关税和增值税。志都公司和普云公司有通过跨境电商的

海关备案，以个人物品报关进口，且行邮税 500 元以下海

关是免征的，所以以个人物品报关进口，可以避免海关征

收关税和增值税。我司跨境电商业务的产品有德国碧然德

滤水壶及滤芯、石峰糖、奶粉、纸尿片、卫生巾等。我司

大部分货物都是先从香港通过汽车运输到白云机场的保税

仓，出仓时再向海关提供订单信息，支付信息和物流信息。

志都公司以这种方式进口本应该正常打税进口的普通货物。

如果单票税款低于 500 元的，是不需要缴纳税款的，如果

单票税款高于 500 元的则由我司先代交，再找客户、梁某

某去收取。至案发，我司通过这种方式入境的货物数量约

有 3 万票，但不是全是梁某某的。

2.被告人江某某供述：志都公司主要有保税仓储业务、

自理代理报关业务，在机场保税仓有仓库。2014 年 5 月，

我到志都公司工作、主管报关工作，冯某某是公司经理，

我受他管辖。我听冯某某说李某是公司老板之一，也看见

李某几次带人到公司。2015 年 6 月，我经手向海关申请了

跨境电子商务，我司开始做跨境电商业务，业务主要涉及

奶粉、纸尿裤、卫生巾和保健品等，我司是物流平台，接

受电商平台委托，做现场的清关、货物的分拣、发货。我



清楚海关对于跨境电商的规定，电商平台的订单信息应要

真实。刘某某是李某的徒弟，刘某某在 2014 年 9 月以翌飞

锐特电子商务公司身份到我司介绍电商网站的情况，同年

12 月，冯某某说公司请了刘某某，我的工资从 2015 年 8 月

后就由刘某某支付。

我在机场认识梁某某的，他是粤穗公司的经理，和李

某 1 同公司，梁某某说有一些奶粉、纸尿片等业务想以跨

境电商入境，我就介绍他与冯某某谈。冯某某与梁某某、

李某 1 商谈利用跨境电商进口这些货物，是拆单进口，约

定每 BC 订单我司收费 6 元，BBC 则收费 9 元，货物进口办

理我听冯某某的。

梁某某让我和李某 1 联系，我司向海关推送的货物电

子进口数据是我通过李某 1 与香港嘉达仓联系的，李某 1

把商品数据（装箱单和发票）发给我，我就转发给刘某某。

我负责现场操作和报关，电商平台推送过来的信息都

要经我去报关。普云公司是电商平台，跟我司有合作。刘

某某负责普云公司的电商平台订单数据推送，将订单信息

推送给我，我负责报关。普云公司是冯某某找来的，说以

后跨境电商平台就用普云公司的数据，由刘某某来负责联

系。我还见过普云公司的黄某、程某某。我司向海关推送

的虚假数据是由刘某某负责提供的，刘某某负责整理好数

据后（包括客户订单、支付信息、快递信息），直接推送给



海关。虚假客户购买定单信息最开始是普云公司找李某 1

要了转给我，由李某 1 提供虚假客户购买支付信息、通过

QQ 邮箱发给我，我司再向海关申报，后因李某 1 的客户数

据有重复等原因就没要了，但我司每个订单加收信息费 3

元。货物订单的个人支付信息和运输信息都是普云公司负

责，普云公司的后台数据是由刘某某来提供的，我向海关

推送的客户购买支付信息由刘某某联系并提供，我只需核

对后就报给海关。这些客户购买支付信息不真实。

我负责物流具体业务，货物出仓后我按李某 1 提供的

货主地址安排好汉运输公司发货，我把商品清单给好汉运

输公司，好汉运输公司就会给真实货主签收。冯某某负责

整批次货物的运送，运给东莞东城区的一货主，我司订单

的 80%货都是送到该货主，都由好汉运输公司负责。

我司提供过物流快递单给香港嘉达仓，因后来不进行

保税仓用 BC 直邮，我就告诉李某 1，由中港运输公司的辉

仔带这些快递单去香港仓库贴单。这些快递单是叶某提供

的。叶某是冯某某请回来负责仓库分拣的，后来负责入仓

出口，快递单也是他提供的。刘某某提供的姓名、地址、

购买商品信息通过 QQ 邮箱发给我，我再通过该 QQ 邮箱转

发给叶某，叶某再添加了快递单号后发回给我，我再转发

给刘某某。每个快递单叶某收取 4 元，这 4 元我们另外向

李某 1 收取，不包括在清关费用里。



支付购买货物的价款是我司直接通过李某 1 的账户来

支付，货物费用由刘某某来收取，李某 1 有个银行卡放在

刘某某处，由刘某某用这卡通过普云公司来解决支付问题。

志都公司有些费用、比如仓储费用等仍然由原来志都公司

的账户来管理。

志都公司以电商名义进口的货物有比较多的品种，德

国碧然德滤水壶和滤芯、奥地利和新西兰、澳大利亚奶粉、

纸尿裤是梁某某运到东莞的货，有部分是李某联系货主的

货，但量比较少，有加拿大、美国的奶粉，我们换圆通快

递寄出去，没有改地址。但这些就 100-200 票。

3.被告人梁某某供述：2015 年 6 月，我约江某某吃饭，

江某某也请他的经理冯某某一起来。我们聊跨境电商的事，

江某某知道我的客户多，商量由我提供货物，由志都公司

负责境外提货、报关、进口和送货整个流程。这做法是为

了逃避关税，把应该是普通货物进口商品，用跨境电商的

方式进口，因为海关规定 500 元以下包裹免税。双方约定

每个订单仓管费 5 元，报关费 5 元。之后，我找到王某，

他将货物交给我，我安排志都公司负责清关后发给王某，

我按照收取费用每柜再加上 5000 元报给王某，5000 元作为

我的利润。我跟李某 1 说跟志都公司的合作问题，我负责

承揽货源，志都公司负责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报关进口，

我让她具体负责操作，李某 1 也是粤穗报关公司的员工，



我对她比较信任，我不熟悉电脑，需要她帮忙操作，我们

平分通过这种方式赚的钱，李某 1 同意了。从 7 月始，每

次王某的货要报关进口，就将装箱单和发票传真给李某 1，

也将境外货物的提货地址、联系人的资料等提供给李某 1，

由李某 1 再发给志都公司的江某某，当王某货物到达香港，

志都公司会安排货车在境外提货，并运到白云机场志都公

司的仓库，再按照跨境电商货物的名义向海关报关，进行

所有跨境电商报关的流程。报完关之后，也是由志都公司

安排车辆将货直接运到东莞交给王某。刚开始的时候，江

某某问我要个人身份信息，我找朋友要了约 2 千条个人身

份信息，通过李某 1 转发给他。后江某某说不需要我提供

身份信息了，但他们要另外收取个人身份信息的费用，每

条身份信息用一次 3、4 元。志都公司要个人身份信息是因

为货物要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进口，需要有个人身份信息

去做虚假订单。

王某收货后将支付给志都公司及我的费用一并转给李

某 1，李某 1 将志都公司的转给志都公司，剩余的是我与李

某 1 平分，现共约 17-18 万元的利润。

4.被告人刘某某供述：我原来在大韩航空工作，李某

是我的上级，后我去到翌飞锐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该公

司是 IT 公司，从事数据交换和解决方案的公司，公司拥有

向海关推送跨境电子商务申报数据的平台。2015 年 5 月，



李某收购一家公司来从事跨境电商方面的事情，让我兼职

帮忙，我答应了。后来李某介绍了志都公司的冯某某、江

某某和我认识，刚开始时经我手的只是志都公司一些文本

上的东西，没有真正开始从事跨境电商方面的事，但已经

和粤穗商谈以跨境电商形式进口货物。期间，我了解到公

司有一家网络电子商务平台叫普云公司。6 月份，江某某通

过 QQ 传了一份含有人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订购商品

的数据给我，让我上载到普云公司的平台里以生成相应订

单。这些数据不是真实的购买数据，江某某说数据是李某 1

交给他的，就是用来生成假的订单数据。后来我得知数据

里的商品信息是根据李某 1 提供的商品装箱单经过分拆生

成的若干个小单，订购货人等信息则是虚假的。江某某交

给我的数据在普云公司的网站上生成订单信息后，我再传

给江某某，江某某再添加上物流信息，随后传给我，我再

用翌飞锐特的网站向海关推送报关数据。据我所知志都公

司向海关推送的三单数据委托方是粤穗或者嘉达，大部分

是虚假数据，是为了将普通货物从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进口。

不用普云公司向海关推送数据是因为普云公司还没有相关

平台可以对接海关的平台。接江某某传过来的数据并生成

有关报关数据进行推送我大概做了一两次，后来就是由江

某某和志都在机场那边的陈学雅来做这项工作了。志都公

司和李某 1 合作不久，李某 1 说无法提供身份证信息来作



假订购资料，于是志都公司就由程某某在录入了身份证信

息并放进普云公司里。程某某不是志都公司员工，是志都

公司请的专门做网站设计和解决 IT 方面事情的人。李某 1

交给志都公司的货，货款是李某 1 先转入她自己开的建行

账户里，然后再转入一个叫李群的账户，支付时最开始是

根据订单支付信息逐一支付的，大部分都是用李群的账户

进行支付的，支付公司是一家叫首信易的公司，公司联系

人是马某 2。

我帮李某做事，每个月通过微信转账给我工资 5000 元。

案发前我只从江某某那里听说过李某 1，知道是粤穗公司的

员工，负责具体做事情的，订单身份信息由她提供、订单

款也由李某 1 的银行卡支付，货款也由李某 1 收。收取货

款的账号不定，每次都由江某某提供给我。订单款一般由

李某 1 转到李某 1 卡，再由我支付给支付公司首信易，由

首信易生成支付信息推送给海关，然后经过志都公司制发

指令后，支付公司首信易扣除手续费后，会把货款打回李

群卡，我再将货款打回江某某提供的李某 1 收取货款的账

号。冯某某是志都公司的员工，他指挥我做事。在志都公

司兼职前期他会指挥我支付跨境电商物流款，由冯某某提

供快递费收账的账号，账户名是叶某。江某某提供账单，

我跟李某核实后，根据冯某某的要求支付物流款到叶某的

账户。后期我不管货款的支付，直接将整笔款项打到账户



名为冯某某的卡上，由冯某某他们自行处理物流款和购买

电脑的货款。我不认识王某。有一次我和江某某核对结账

款时，里面有一笔是支付派车款，我问他是什么派车款，

他告诉我是送货到东莞的派车款，我才知道这些货是送到

东莞的。李某介绍我认识程某某，我问过程某某普云网站

上怎么生成订单和从首信易那里如何把货款收取回来等事

情。

5.被告人李某 1 供述：2015 年 6 月，我以前的经理梁

某某说有顾客要进口货物，他已经和志都公司的江某某谈

好，由志都公司用跨境电商的方式进口，利润分我一半，

但业务要我去跟，我答应了。7 月，叫王某的人打我电话，

说有货物要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进口，问我能不能做，我

说我做不了主，要他打电话给老板梁某某，我把梁某某的

电话给王某直接联系梁某某了。过了差不多一周，梁某某

说以后王某会有货通过我们以跨境电商的方式进口，王某

会直接联系我，把报关的资料包括发票和装箱单等发给我，

我再给志都公司的江某某，由他们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进

口。

7 月，王某打电话说他有货在香港要我们通过跨境电商

的方式进口，然后就把那批货的装箱单和发票通过 QQ 发给

我，之后，王某每次每次都将需要进口的货物清单、发票

发给我 QQ 信箱，我核实后转给江某某。江某某会将货物拆



分成合适跨境电商形式进口的小票货物，按照每票收取 9-

12 元不等的清关费用，以及 4 元/票的快递费的费用报给我

总价，我在该总价基础上加上我们这边的费用、与梁某某

沟通后报给王某。我们按照没票货物为基础，奶粉收取 16

万元/票、滤芯 12 万元/票和纸尿裤 4.5 万元/票向王某收

取。王某通过跨境电商进口的货有奶粉、纸尿片、滤芯和

滤水过来等，大部分是纸尿片，每次基本都是一个 40 尺货

柜，偶尔是 20 尺柜。我将资料发给江某某后，我知道江某

某是派车去香港把货拉到广州白云机场再报关进口的，但

具体怎么报关我不清楚。第一次跨境电商方式进口货物时，

江某某问我要个人身份信息，我去跟梁某某说江某某问我

要个人身份信息，梁某某晚点发到我 QQ 邮箱，然后由我再

转发给江某某，只有这一次由我转发，但我发给江某某后

江某某说打不开，我就让他直接找梁某某，我知道的后来

梁某某有发 2、3 次个人身份信息给江某某。大概 8 月，梁

某某跟我说以后不要再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给江某某了。我

帮梁某某做事，梁某某说赚到的钱对半分，至今共有约 17

万元的好处，不过我和梁某某都还没有分。我只知道志都

公司是以跨境电商的方式帮王某进口货物，具体怎么操作

我不清楚。货物报关之后运到东莞王某提供的仓库。江某

某负责联系运输，每次报关后，江某某会问我送到哪里，

我会去问王某，王某会把送货地址通过 QQ 发给我，我再 QQ



发给江某某。王某的货每次都是送到东莞南城区光明工业

园。王某的货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将大批货物拆分为大

量单个价格人民币 500 元以下的物品报关进口，可以不用

缴纳关税，成本较低。我觉得冯某某应该是志都公司的报

关经理，因为江某某有几次跟我说他有事情要请示冯某某，

冯某某应该是江某某的上级。我不认识程某某，我知道有

刘某某这个人，但没联系过，只是江某某会让我把货款打

给刘某某，由刘某某在正路货网做假支付，生成假的支付

信息。我在志都公司江某某的仓库看过几回报完关的货，

都是一个个的小包裹，包裹上都贴有快递单。

清关过程中，志都公司要求我们提供 10 余万元给他们，

用于他们循环支付银行，没有收取我们交易款的 1%，从 9

月开始，还收取 0.5 每票的网支手续费，中港车每次的费

用 40 尺收取 4800 元，20 尺收 3500 元，还有在香港产生的

费用；商检费用志都公司都有预收，多退少补，凯迪单的

消费者信息是志都公司负责做，快递单每单收取 4 元，消

费者信息 3 元/票，挂网费 100 元/每件单品、BBC 操作费 9

元/票、BC 操作费 6 元/票等等。志都公司将货物价值控制

在 500 元以下。

6.被告人王某供述：2012 年底，我注册成立了东莞市

誉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国际海运空运和货物

的报关进口，2013 年底我司加盟国通快递，发展快递业务，



我司也经营仓储业务。2015 年 7 月我在仓库快递包上发现

了李某 1 的电话，就打电话给李某 1，向她了解将一般货物

通过跨境电商模式报关进口的相关问题，李某 1 说具体要

问他老板梁某某，并把梁的电话给我，我跟梁某某联系，

梁说一个 40 尺柜的纸尿片通过跨境电商以个人物品报关进

口的费用大概是 4 万-5 万元，具体要等货到才能确定。8

月，我揽到在香港的货，就直接把装箱单和发票通过 QQ 发

给李某 1，由梁某某和李某 1 安排人去香港提货，并通过跨

境电商的方式报关进口。我都是联系李某 1，她负责具体操

作。除了纸尿片，我还提供过滤水壶和奶粉。我只知道梁

某某和李某 1 是将我揽的货通过跨境电商以个人物品的方

式报关进口，具体他们怎么操作我不清楚。我揽来的货纸

尿片、奶粉和滤水壶各是一个货主。除了发票和装箱单，

他们有时会问货物的条形码和批次号，其它不需要提供。

不需要提供个人身份信息，他们自己搞定。所有交给梁某

某和李某 1 进口的货都是在香港交给他们，由梁某某和李

某 1 安排人运到广州报关进口，再运输到东莞南城交给我，

我再交给货主。是货主自己到我东莞南城仓库把货拉走的，

货主拉货前我们一般会把快递单撕掉，这也是李某 1 叫我

这么做的。我都是通过招商银行卡转账给李某 1 的建设银

行卡支付报关费用的。共转了大概 150 万。我将这些货通

过梁某某和李某 1 以跨境电商个人物品方式报关进口，一



个 40 尺柜可以比一般贸易进口的便宜约 1 万元。跨境电商

个人物品的方式报关进口的税费会低一点，所以比一般贸

易进口的便宜。

7.被告人程某某供述：2015 年初，我朋友李某介绍志

都公司江某某找到我，希望我司为志都公司开发一个网站，

用于经营跨境电商。李某也建议我注册了普云软件公司，

在后续开发过程中，江某某说因为志都公司申请了物流项

目，按要求，申请了物流就不能再申请跨境电商的海关备

案了，说能否让以我司名义申请海关备案，可以多给我司

费用，于是我就给了我司的资料、工商登记等给了江某某

去办理电商备案。大概 2015 年 5 月，备案成功后，普云的

网站也差不多弄好了，于是我就将网站交给江某某使用。

李某好像是志都公司的负责人。网站的使用方法我教给了

志都公司的江某某和刘某某。普云网站的商品网上支付问

题，在网站设计过程中我问过志都怎么解决，后来志都公

司的黄某给了我首信易马某 2 的联系方式，经联系后，马

某 2 给我一个文件，我们按照文件设计代码对接端口，让

普云商城同首信易进行支付对接。后来志都公司在实际使

用普云网站进行申报过程中，开始时志都公司自己上传订

单信息，过了一段时间志都公司告诉我一是能否设计批量

导入人员信息的功能，二是因为制作假订单信息需要大量

人员信息资料，问我能否帮忙解决，于是我们就给普云网



站加上了批量倒入人员信息生成订单信息功能，另外我告

示江某某可以在开房网上自己下载人员信息。开房网上的

人员信息是公开的，自行下载就可以了，在我手机和李某

交谈的微信记录里有关于这件事的商谈。因为李某问我哪

里可以搞到身份证信息用来刷单，我都告诉他们了。普云

网站里的商品据我所知，大部分都是用开房网信息作的假

订购信息。假订单的支付细节主要是志都公司来进行，志

都公司支付后，首信息易再通过代付给回了志都公司，首

信易向志都公司收取 0.5%的费用，从志都公司给他的款里

扣，循环使用。刘某某负责和他们记账。普云没有对接海

关的技术支持，目前使用的翌飞锐特公司的网络来推送申

报资料。也是由刘某某负责。刘某某是李某请回来负责管

理财务的。物流信息都是志都公司自己来弄的，志都公司

每一个订单信息支付一块钱给我，另外支付每天 250 元/人

/天的网站维护费用。

正路货网上有客户下订单，都是志都公司的客户，是

志都公司的工作人员下的订单。志都公司的江某某或者刘

某某跟我说过，他们公司在南沙那边有实体店，他们是通

过实体店把客户的订单收集起来，再利用正路货网下订单。

网站上的订单应该是志都公司的员工下的，具体是谁我不

清楚，我没看过网上的订单。我交付网站给志都使用的时

候，我教过刘某某使用做后台数据的操作。我在维护前台



页面时，看到客户订单的商品主要是奶粉、纸尿片等母婴

类商品。正路货网上有个接口与首信易支付公司对接，由

客户直接支付给首信易支付公司，再由志都公司直接与首

信易结算。由于时间仓促，正路货网虽然有预留与物流企

业对接的商品，但是没有和相关物流企业对接上，所以我

不清楚商品是怎么交到客户手上。我们公司只提供网站平

台，商品的报关进口都由志都公司去处理。志都公司从正

路货网导出订单信息，同时也从首信易支付导出支付信息，

然后物流信息怎么来的我不是很清楚，再将三单信息一起

通过翌飞锐特的网站平台推送给海关，向海关报关进口。

我认识冯某某，2015.11，他曾给我电话说自己是志都公司

的人，有批货被海关扣了，要来借用一下普云的公章去处

理，我借了给他，我约他在车陂南地铁站网页，拿过去给

他的。他打电话的时候还说江某某和刘某某都是他的同事。

刘某某是志都公司的财务，每个月负责与普云公司结算费

用，网站开发的任务也是由她传达给我们。李某也会对我

们公司网站的页面提出修改要求。志都公司通过普云下的

订单共有三万多票，不超过四万票，因为我收取的开发费

和订单费共有 4 万多点，根据每个订单 1 元的费用，肯定

不会超过 4 万票。我们与志都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只

有口头合同。

对于控辩双方关于被告人冯某某等人是否从犯、是否



具备自首情节等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1.被告单位志都公司与被告人梁某某、王某等人共同

利用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将一般贸易进口的货物伪报

为个人海外购商品，从而达到逃避缴税目的，其中，志都

公司大肆对外承接整批的货物报关业务，由其职员冯某某、

江某某和刘某某相互配合、非法收购他人身份资料、快递

单证等，勾结网络支付公司、跨境贸易商务平台等，制作

虚假的个人订购信息、物流信息和支付信息，伪报为个人

海外购商品并推送至海关部门报关进口，因此，志都公司

在走私活动中，直接违反海关规定、破坏关税管理秩序及

偷逃关税，所处地位重要、所起作用重大，系共同犯罪中

的主犯。梁某某、李某 1 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志都公司

的走私行为，仍委托其走私货物入境，并为货主、志都公

司之间传递信息、交付涉案货物等，故梁某某、李某 1 在

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王某为逃避应缴税款、

非法牟利，明知梁某某等人提供的报关进口方式实为伪报

贸易方式的走私行为，仍不断委托梁某某将其境外货物走

私入境、并支付相应包税费，故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

用，系从犯。程某某受同案人李某指使，申报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业务、建立网站等协助志都公司作报关平台，并设

计相应程序协助躲避海关对虚假信息等的监管，其在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冯某某、江某某、刘某某均



是志都公司雇员，受指使实施上述志都公司的犯罪行为，

是犯罪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

用，以从犯论处。

2.王某及其辩护人提出指控的涉案货物英国或德国产

婴幼儿奶粉，并非系王某走私货物的意见。经查，王某在

港交接到港货物给李某 1 时，均将货物的真实发票、装箱

单交与李某 1 查收，对此，王某、李某 1 对上述单证签认

在案；江某某向白云机场海关部门申报进口涉案货物时，

同样将上述货物的清单交付李某 1 予以核对、统计相关费

用，对此，李某 1 亦签认在案。现上述相关单证中，有多

票为英国或德国产婴幼儿奶粉等货物，因此，认定上述涉

案货物系王某委托走私进口的货物证据充分，王某及其辩

护人的该项意见不能成立。

3.2015 年 5 月，相关部门虽对纸尿裤的税率作出暂时

调整，但依照海关法律法规规定，税率调整具有暂时执行

时期，期限届满则恢复法定的税率征税。因此，海关核税

部门按法定税率计核本案偷逃税款符合法律规定，王某辩

护人该项意见不能成立。

4.冯某某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前往海关部门协助调查

时，承认志都公司在保税仓等处为李某 1、香港嘉达公司货

物通关及物流运送，其虽对走私的犯罪故意有所辩解，但

仍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且冯某某在此后的供述均对



其罪行供认在案，故冯某某及其辩护人关于冯某某具有自

首情节的意见成立。

5.王某及其辩护人关于王某走私行为系东莞誉祥公司

单位行为，程某某及其辩护人关于程某某行为系普运公司

单位行为的意见，经查，王某以其个人名义委托梁某某、

李某 1 走私进口涉案货物，并非为单位实施，且涉案货物

运至境内，并非誉祥公司收取，而是王某的货主自行收取；

程某某受李某指使、为犯罪而申请普运公司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进出口业务许可，其将普云公司的商务平台交与志都

公司操作，制作虚假订单信息，并非由普云公司自行主理，

且走私所谋取的非法利益亦非归于普运公司。故王某、程

某某之犯罪行为系其个人犯罪行为，其及辩护人的该项意

见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志都公司、被告人冯某某和江某

某、刘某某为志都公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伙同被告人

梁某某、李某 1、王某、程某某逃避海关监管，伪报贸易方

式报关进口货物，偷逃应缴税额，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

通货物罪。志都公司在共同犯罪中处重要地位，是主犯，

依法应承担全部罪责。冯某某、江某某、王某、梁某某、

刘某某、李某 1、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

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冯某某、梁某某、李某 1、

王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江某某、刘某某、程某某归案后

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志都公司归案后主

动补缴偷逃税款，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

项、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广州志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犯走私普

通货物罪，判处罚金 157 万元。

二、被告人王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40 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

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

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三、被告人冯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

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5 年 12 月

23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22 日止）

四、被告人江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

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5 年 12 月

23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22 日止）



五、被告人程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5 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

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 2016 年 1 月 8 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7 日止。罚金自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

库）

六、被告人梁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缓刑考验期

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七、被告人刘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

起计算）

八、被告人李某 1 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2 万元。（缓刑考验期限，

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

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九、被告单位广州志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退缴的赃

款 200 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十、侦查机关扣押的大王纸尿片 300 箱、花王纸尿片

164 箱、雀巢奶粉 873 箱、英国牛栏奶粉 995 罐、英国爱他

美奶粉 524 罐予以拍卖，所得款项抵扣税款及罚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

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

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杨梅珍

审判员 徐 兵

审判员 庞美娟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珊珊


